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管防字〔2013〕3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机关订立合同行为的管理，预防和减

少合同纠纷，规范行政机关的民事行为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

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郑州市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

办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办订立合同、协议及其他合意性法律文件（以

下简称合同），适用本制度。 

第三条 订立合同，应当遵循合法、诚信原则。 

第四条 政策法规处负责监督本制度的实施。 

我办订立的合同，由法制办负责审核，必要时送区法制

办审定。 

第五条 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： 

（一）合同主体的名称（姓名）、住所； 

（二）合同标的或者项目的详细内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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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； 

（四）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； 

（五）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； 

（六）合同变更、解除及终止的条件； 

（七）合同争议解决方式； 

（八）生效条件、订立日期。 

第六条 订立合同不得有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超越我办职权范围的承诺或者义务性规定； 

（二）违反法律规定以行政机关作为合同保证人； 

（三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损害国家、社会

公共利益的约定。 

第七条 订立合同应当注意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资产、资质、信用、履约能

力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； 

（二）选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时，应当优先选择本地人

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，涉外合同应当优先约定适用我国法律

和仲裁规则； 

（三）合同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，应当做好保密

工作。 

第八条 合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重大公共财产的，应通

过多种形式，征求社会意见；涉及重大、疑难问题的，应当

召开由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参加的座谈会、论证会，听取意见，

研究论证。 

第九条 合同审核的要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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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同主体是否合法； 

（二）合同条款是否完整； 

（三）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； 

（四）合同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； 

（五）合同变更是否合法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。 

第十条 送审的合同拟订文本，法制办应当在 5个工作日

内提出法制审核意见。 

未经法制办审核的合同不得订立和变更。 

第十一条 订立合同过程中取得的材料和资料，应当立卷

归档。 

第十二条 合同起草、订立和变更违反本制度的，依法追

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法制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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